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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度连云港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

2024 年，全市生态环境系统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

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

认真落实全国、全省和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，在市委、市

政府坚强领导下，坚持以改善环境质量为中心，持续深入打好污

染防治攻坚战，协同推进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，美丽连云港

建设迈出坚实步伐。

一、环境质量状况

2024 年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总体状况良好。全年细颗粒物

（PM2.5）平均浓度为 30微克/立方米，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

例为 82.0%。市控以上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为 95.6%，无Ⅴ类和劣Ⅴ

类断面，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保持 100%；

2024 年全市近岸海域海水水质总体评价为优，优良面积比例

97.4%。土壤环境质量总体评价等级为清洁（安全）等级，全年

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。

（一）环境空气

1.城市空气

依据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 3095—2012）进行评价，

2024年，我市环境空气质量指数（AQI）优良天数为 300天，较

2023年增加 12天，AQI优良率为 82%。其中，优 91天，良 2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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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，轻度污染 55天，中度污染 7天，重度污染 4天，无严重污

染天数。

图 1-1 2024 年空气质量分级图

2024 年，连云港市市区环境空气中二氧化硫、二氧化氮、

可吸入颗粒物、细颗粒物的年平均浓度分别为 8、23、51、30微

克/立方米，一氧化碳 24小时平均第 95百分位数浓度为 1.0毫克

/立方米，臭氧日最大 8小时滑动平均值的第 90百分位数浓度为

161微克/立方米。六项指标浓度与 2023 年相比均下降或持平，

变化幅度分别为 0、-4.2%、-12.1%、-6.3%、0、-1.8%。全市环

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82.0%，首要污染物分别为臭氧、细

颗粒物、可吸入颗粒物和二氧化氮。

年度综合评价表明，二氧化硫、二氧化氮、可吸入颗粒物、

细颗粒物年平均浓度均满足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3095- 2012）

二级要求；二氧化硫、二氧化氮的 24小时平均第 98百分位数浓

度、可吸入颗粒物、一氧化碳的 24小时平均第 95百分位数浓度

均满足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3095- 2012）二级要求；细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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粒物 24小时平均第 95百分位数浓度、臭氧日最大 8小时滑动平

均值的第 90百分位数浓度超过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3095-

2012）二级要求。

图 1-2 2024 年全市区县空气质量等级示意图

2024 年，赣榆区、东海县、灌云县、灌南县城区空气质量

优良天数比率分别为 80.1%、79.2%、81.4%和 83.3%。四区县环

境空气污染物二氧化硫、二氧化氮、可吸入颗粒物的年平均浓度、

一氧化碳 24小时平均第 95百分位数浓度均达到《环境空气质量

标准》（GB 3095-2012）二级标准。赣榆区和灌云县细颗粒物年

平均浓度满足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 3095-2012）二级标准，

东海县、灌云县和灌南县臭氧日最大 8小时滑动平均值第 90百

分位数浓度满足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 3095-2012）二级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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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。

2.降尘

2024年，连云港市降尘年均值为 2.0吨/月•平方公里，较上

年下降 25.9%，达到省定目标要求的降尘量不得高于 2.5 吨/月•

平方公里的要求。四区县降尘浓度为 2.1～2.3吨/月•平方公里，

各区县降尘量均达省定目标要求。

3.降水

2024年连云港市市区降水量为 1227.1毫米，较上年多 295.8

毫米，增加了 31.8%。全年共采集降水样品 111个，pH范围 5.61～

7.29，pH年均值 6.49。酸雨（pH<5.6）发生次数为 0 次，酸雨

发生率为 0，与上年持平。四区县共采集降水样品 137 个，pH

值范围为 6.04～8.66，未发生酸雨。

图 1-3 2024 年市区各月份降水量分布情况

（二）水环境

1. 地表水国省考断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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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，连云港市水环境质量为良好，与 2023年相比，水

环境整体呈稳中向好趋势。22 个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达到或好

于Ⅲ类断面比例为 95.5%，较 2023年上升 4.6个百分点，高于省

定目标 4.6个百分点，Ⅳ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4.5%，无Ⅴ类及劣Ⅴ

类水质断面。45个省考断面（含国考断面）水质达到或好于Ⅲ

类断面比例为 95.6%，较 2023年上升 2.3个百分点，高于省定目

标 4.5个百分点，Ⅳ类水质断面的比例为 4.4%，未出现劣Ⅴ类水

质断面。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到或好于Ⅲ类比率为

100%。

图 1-4 2024 年连云港市国省考断面水质类别

2024 年，连云港市国（省）考入海河流水质状况为良好，

17个（19个）国（省）考入海河流监测点位，达到或好于Ⅲ类

断面比例为 100%（100%），无劣Ⅴ类水质断面，入海河流水质

明显改善。

2. 主要水库

连云港市境内共有 4座大、中型水库，分别为石梁河水库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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塔山水库、西双湖水库、安峰水库。

石梁河水库汛期受上游入库河流新沭河、石门头河、塘子河

等影响，水质总磷超地表水Ⅲ类标准，水质为Ⅳ类，达到省定考

核目标，水库整体处于轻度富营养状态；

塔山水库汛期受上游入库河流青口河、旦头河和镇武河等影

响，年均水质为Ⅳ类，超地表水湖库Ⅲ类标准，超标因子为总磷。

汛期水质出现一定波动，汛期后水质又恢复到Ⅲ类标准。

安峰水库各项指标年均值均符合地表水湖库Ⅲ类标准。汛期

水质出现一定波动，水质出现超标现象，7-10月水质均为Ⅳ类。

汛期后，11月水质又恢复到Ⅲ类标准。

西双湖水库各项指标年均值均符合地表水湖库Ⅲ类标准。月

均浓度无超地表水湖库Ⅲ类标准情况，水质良好。

（三）海洋环境

2024年，连云港市近岸海域水质状况总体为优，优良（一、

二类）面积比例为 97.4%；三类面积比例为 2.0%；四类面积比

例为 0.6%；无劣四类海水区域。与 2023年相比，优良海水面积

比例上升 0.6个百分点，四类面积下降 0.1个百分点，为有监测

记录以来最优，连续七年位居江苏省首位。影响近岸海域水环境

质量的主要污染指标为无机氮；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平均多样性

较为稳定；连岛海滨浴场和苏马湾海水浴场水质略有下降；海面

漂浮垃圾和海上废弃塑料垃圾持续下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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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-5 2024 年近岸海域水质及同比

（四）土壤环境和地下水环境

2024 年，连云港市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良好，土壤环境

质量总体评价等级为清洁（安全）等级。对全市 6个国家网土壤

环境风险监测点位开展监测，所有点位污染物含量均低于风险管

制值。

2024年，连云港市地下水质量总体稳定并保持良好，16个

地下水国省控点位地下水质达标率为 87.5%，主要污染物为氨氮、

氟化物和氯化物。其中，7个地下水国考点位，水质满足Ⅲ类、

Ⅳ类的点位共 5个，占 71.4%；Ⅴ类点位 2个，占 28.6%。9个

地下水省控点位，水质全部满足Ⅲ类、Ⅳ类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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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-6 2024 全市地下水监测监测分布

（五）声环境

1.功能区声环境

图 1-7 2024 年全市功能区昼间和夜间噪声监测结果



—9—

2024年，全市声环境质量总体较好。市区功能区噪声昼间、

夜间达标率均为 100%，与上年相比持平；东海县、灌云县和灌

南县功能区噪声各类区昼间和夜间达标率均为 100.0%。

2.区域声环境

2024年，市区昼间区域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声级为 53.4分贝，

达到“较好”等级，较上年上升 0.7分贝。东海县昼间区域噪声平

均等效声级为 56.0分贝，为“一般”等级，较上年下降 2.9分贝。

灌云县昼间区域噪声平均等效声级为 56.3分贝，为“一般”等级，

较上年上升 0.2分贝。灌南县昼间区域噪声平均等效声级为 53.2

分贝，为“较好”等级，较上年上升 0.3分贝。

2024年，连云港市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声级均在“较好”等级以

上，没有出现“一般”、“较差”和“差”等级。其中“好”等级占比较

高，达 94.2%。

图 1-8 2024 年全市区域声环境昼间噪声分布



—10—

3.道路交通声环境

2024 年，连云港市道路交通等效声级东海县最高，灌南县

最低。市区车流量最高，灌南县最低。连云港市没有出现超标路

段。市区道路交通噪声等效声级为 63.9分贝，为“好”等级，与上

年相比上升 0.6分贝。东海县为 64.4分贝，为“好”等级，与上年

相比上升 1.7分贝。灌云县为 61.7分贝，为“好”等级，与上年相

比下降 0.5分贝。灌南县为 57.4分贝，为“好”等级，与上年相比

下降 1.6分贝

图 1-9 2024 年全市道路交通等效声级

（六）生物生态环境

2024年，连云港市生态质量指数（EQI）为 56.20，生态质量

类型为“二类”，表明连云港市生物多样性较丰富、自然生态系统

覆盖比例较高、生态结构较完整、功能较完善；与上年相比，

△EQI为-0.19，表明生态环境质量基本稳定。连云港市生态质量



—11—

指数三级指标中，建成区公园绿地可达指数和重点保护生物指数

稳中有升，生态保护红线面积比指数和重要生物功能群指标无变

化，其余指标略有下降。

（七）农村环境

2024 年，连云港市按照国家和省级有关农村环境质量监测

工作要求，针对农村环境质量开展环境空气、地表水、饮用水、

农村黑臭水体、农业面源、农田灌区灌溉水、农田退水和农村中

小微水体等监测工作。监测结果表明，2024 年，连云港市农村

环境质量总体良好，环境空气、县域地表水均有不同程度改善，

农村饮用水水质达Ⅲ类比例稳定在 100%，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

仍需继续加强。

1.农村环境空气质量

2024 年，连云港市农村环境空气质量未发生明显变化，总

体略低于城市环境空气质量。其中二氧化硫（SO2）、二氧化氮

（NO2）、可吸入颗粒物（PM10）、细颗粒物（PM2.5）的年均浓

度分别为 7、30、99、54 微克/立方米，一氧化碳(CO)日均值第

95百分位浓度为 1.2毫克/立方米，臭氧(O3)日最大 8小时均值第

90百分位浓度为 150微克/立方米。从优良天数比率看，连云港

市村庄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为 78.4%，轻度污染比例为

18.0%，中度污染比例为 2.2%，重度及以上污染比例为 1.4%；

影响农村环境空气质量的主要指标为细颗粒物、可吸入颗粒物、

臭氧二氧化氮，4项达标率分别为 69.4%、65.0%、88.5%和 93.2%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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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氧化硫和一氧化碳的达标率均为 100%。

2.农村水环境质量

（1）县域河流湖库

2024年，连云港市 12个县域河流湖库监测断面（点位）中，

水质达到或好于Ⅲ类、Ⅳ类断面比例分别为 83.3%、16.7%，无

劣Ⅴ类断面，主要污染指标为化学需氧量、高锰酸盐指数。与 2023

年相比，连云港市县域河流湖库水质改善明显，10 个断面达到

地表水Ⅲ类标准，增加 16.6个百分点，Ⅳ类断面由 2023年的 4

个下降为 2个，无Ⅴ类和劣Ⅴ类断面。

图 1-10 2024 年连云港市县域河流湖库点位空间分布及水质状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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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农村饮用水水源地水质

2024年，连云港市农村饮用水源地水质达到或好于Ⅲ类比例

为 100%，农村饮用水水源地水质保持稳定。与上年相比，氨氮、

高锰酸盐指数平均浓度分别下降 88.6个百分点、10.6个百分点，

总磷平均浓度上升 5.7个百分点。

3.农村环境质量综合评价

利用农村环境状况指数（Ienv）对各区县农村环境状况进行评

价，2024年连云港市平均农村环境状况指数为 80.5，评价为良，

范围为 73.0~87.6。其中灌南县最高，为 87.6，评价为良；海州

区最低，为 73.0，评价为一般；赣榆区、东海县和灌云县评价为

良。

与 2023年相比，灌南县、赣榆区及东海县农村环境状况指数

有所增加，海州区和灌云县有所下降，灌南县、赣榆区和东海县

农村环境质量略有变好，海州区和灌云县农村环境质量略有变差。

图 1-11 2024 年连云港市各县区农村环境状况指数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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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辐射环境

2024 年，连云港市辐射环境质量保持良好。空气吸收剂量

率处于本底涨落范围内；气溶胶、沉降物、地下水、海产品及土

壤等环境样品中放射性核素监测结果均处于本底涨落范围内；重

点饮用水源地取水口水中放射性核素监测结果符合标准要求；电

磁辐射监测结果均低于公众曝露控制限值。田湾核电基地周围空

气、水体、土壤、生物等环境样品中放射性核素监测结果均处于

本底水平或历年涨落范围内。

二、措施与行动

（一）坚持水岸共治，打好水环境治理巩固战。实施重点水

污染防治工程任务 274个，完成 460家重点行业涉磷企业排查，

完成 2023 年度水污染物平衡核算。实施 12条入海河流“一河一

策”总氮治理与管控方案，完成 222项海洋治理重点工程。连岛

港口区获评全国美丽海湾。

（二）抓牢源头防控，打好大气污染治理持久战。抓牢源头

防控，打好大气污染治理持久战。完成 347个治气工程项目，4

家钢铁企业完成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和评估监测，完成 40余家

铸造企业整治、185 台 2 蒸吨及以下生物质锅炉淘汰和 50 台生

物质锅炉提标整治，制定《连云港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》，

推动各县区政府明确餐饮油烟职责分工，淘汰国三国四标准柴油

货车 7537辆。

（三）突出因地施策，打好土壤污染防治保卫战。全市受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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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 99.79%，完成 77个高风险遗留地块土壤污

染状况调查。启动 3个化工园区地下水环境状况详细调查与评估

工作。完成 88个行政村污水治理建设和 186个行政村管控任务，

治理率达 59.3%，设施总体正常运行率达 96%。引进危废小微收

集信息化智能系统，收集能力达 20000 吨/年。完成《粉煤灰基

路基材料应用技术规程》《粉煤灰基工程填料应用技术规程》两

项团标发布。

（四）守牢保护红线，打好生态文明建设高地战。完成全市

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建设方案编制，完成 5个生态安全缓冲区建

设，完成 176个市级遥感监测疑似问题点位排查。全面推进云台

山风景名胜区 5600亩废弃露天矿山生态修复，现已完成修复任

务的 80%。7个镇获评第六批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乡镇，全力

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宣教氛围，在人民日报、中国环境报等国家、

省市主流媒体上稿 300余篇，组织媒体集中采访、新闻发布会、

政风热线等活动 11次。

（五）严格执法监管，打好督察问题整改歼灭战。第三轮中

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我市信访事项 208个，已办结 173项，

阶段性办结 35项；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连云港市

6项个性问题，目前已完成 5项、1项序时推进；第二轮省生态

环境保护督察交办我市信访事项 353件，已办结 328件，阶段性

办结 25件。全年查处环境违法行为 175件，运用配套办法查处

案件 18件，办理“三打”案件 21件，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34人。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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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案例获评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执法典型案例，1个案例获评省

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典型案例。全年共受理环境信访事项 2861件，

全市环境信访总量在 2023 年下降 17.64%的基础上同比又下降

36.75%。

（六）强化底线思维，打好环境领域安全守卫战。完成 8条

重点河流应急处置方案完善和现场核查及新增 10条重点河流应

急处置方案验证性演练，推进 78家重大环境风险企业完成风险

单元、企业厂界三道防线建设。开展生态环境领域安全风险隐患

排查，共检查企业 566家次，发现突发环境事件隐患 763个，完

成整改 715个。开展移动探伤作业监督检查 37家次，发现整改

问题 13个，依法处置 3枚放射源。田湾核电外围监测已实现连

续 6年无丢失数据故障发生，居全国领先位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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